附件：
[bookmark: _GoBack]专升本学生原有学历清查的说明

根据招生政策和教育部要求，新生注册时会对专升本学生的前置学历进行复核，发现不符合资格或有疑问的，将列入清查名单。被列入清查名单的学生，需在前置学历复查通过后方可查询到本科学籍注册信息。对须进行前置学历资格复查的学生，学校将逐一核查学生的身份证、前置学历毕业证书、教育部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等相关材料，排除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情形，明确学生符合现就读学籍的前置学历资格要求。
学历清查过程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和处理办法说明如下：
1.根据教育部对成人教育专升本学生录取资格的定义，专升本学生必须持有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证书，且原学历的毕业日期必须早于专升本入学日期。
2.如核查过程中发现有如下情形的，学生需按规定提交相关佐证材料。
（1）前置学历毕业后变更姓名的，需提供相关户籍佐证材料；
（2）前置学历注册信息因变更（错号、重号）、重复户口、虚假户口等，导致学历信息与实际户籍信息不一致的，需提供详实的户籍变更佐证材料，且学生需提供县级以上派出所联系方式以便学校致函核实学生身份信息真实性，并配合学校做好图像信息对比；
（3）前置学历注册信息登记为士兵证件号的，需提供部队人力资源科出具的身份证关联性证明；
（4）前置学历注册信息为境外学历的，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中心学历认证书，并配合学校做好图像信息对比。
以上前置学历清查的材料需提交至继续教育学院初审。
3.如学生持有的原学历属于以下情况者，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1）原学历非教育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毕业证书（即无法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得到，且无法在学历认证机构获得认证报告的）；
（2）原学历毕业日期晚于专升本入学日期的（俗称为套读）；
（3）原学历证书的个人信息与本科录取时的个人信息不相符，且无法提供县级以上公安户籍部门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两者为同一人的。




